[bookmark: _Toc35393797][bookmark: _Toc28359011]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电视片视频摄制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12]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电视片视频摄制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并于2024年12月27日09:0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FJGC-FS-C-2024-399  
项目名称：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电视片视频摄制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10万元
最高限价：10万元
采购需求：根据策划脚本需求，拍摄所需素材，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通过网络购买素材替代。因天气等不可抗拒原因造成场景镜头无法达到采购人要求的，应无偿重新拍摄等(详见第三章磋商内容及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在合同签订后60天内完成。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35393799]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2)福州市鼓楼区财政局转发《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政府采购政策。(3)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残疾人就业政策的通知》。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工作的通知》(闽财规〔2024〕3 号)的规定。
(5)福州市鼓楼区财政局转发《福州市财政局转发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的通知鼓财〔2020〕130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35393800]3.1.1凡有能力提供本磋商文件所述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企业均可能成为合格的供应商；
3.1.2供应商须提供财务状况报告的相关材料；
3.1.3供应商须提供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3.1.4供应商须提供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1.5供应商须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3.1.6供应商须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1.7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3.1.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注1：
(1)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
(2)财务状况报告的相关材料，是指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3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或者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者提供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3)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是指提供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或者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应证明文件。
(4)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是指提供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一个月的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或者提供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是指提交“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函”。
(6)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是指提交“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
(7)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是指采购代理机构在响应文件截止时间截止后，资格审查工作结束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及截止时点、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使用规则等内容)详见磋商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项号16中“信用记录查询及使用”的规定。
注2：
供应商提供《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的，在响应文件中可不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材料(资格条件证明材料指：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说明：①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的，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②供应商应对其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③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作出虚假承诺，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三、获取采购文件
[bookmark: _GoBack]时间：2024年12月16日至 2024年12月23日（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每天上午08:00至12:00，下午2:30至6: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
方式：(1)未在规定时间购买磋商文件的潜在报价供应商将失去磋商资格。(2)磋商文件可至现场报名领取。(3)报价供应商必须从采购代理机构购买磋商文件并登记，否则提出的质疑或提交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
售价：￥50.0 元（人民币）
[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632][bookmark: _Toc35393801]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4年12月27日09:00（北京时间）
地点：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35393802][bookmark: _Toc28359093][bookmark: _Toc28359016][bookmark: _Toc35393633]五、开启
时间：2024年12月27日09:00（北京时间）
地点：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8359094][bookmark: _Toc28359017][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35393634]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七、其他补充事宜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
1.1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报价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
1.2报价供应商提出的询问或者质疑超出采购人对采购代理机构委托授权范围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告知报价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
1.3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当配合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答复报价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2、质疑与投诉
2.1质疑
2.1.1参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1)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3)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2.1.2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须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2.1.3接收质疑函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1)接收质疑函的方式：现场方式；
(2)接收质疑函的联系部门：办公室；
(3)接收质疑函的联系电话：0591-83393306、83393307；
(4)接收质疑函的通讯地址：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2.2投诉
2.2.1参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规定，“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的副本”。
参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规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
3、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474603357]有关本次竞争性磋商的相关信息(包括磋商文件若有修改)都将在指定的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发布，请潜在报价供应商随时关注相关网站，以免错漏重要信息。
中国政府采购网
福州市鼓楼区政务网
4、磋商保证金缴交银行账号
开户名： 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
账  号： 35001610007052530977  
5、项目经理：经办人（徐一彬、杨旻、郑莹莹/0591-83393310）、负责人（黄丽婷、邱枫林）。
6、本公告“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的第1点为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固定表述，本项目的资格要求以“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为准。
7、公司邮箱：83393301@163.com。
[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28359018]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28359096][bookmark: _Toc35393806][bookmark: _Toc35393637]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中共福州市鼓楼区委组织部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
联系方式：蔡榕 /0591-87522802
[bookmark: _Toc28359097][bookmark: _Toc35393807][bookmark: _Toc35393638][bookmark: _Toc28359020]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
联系方式：0591-83393310
[bookmark: _Toc35393639][bookmark: _Toc35393808][bookmark: _Toc28359098][bookmark: _Toc28359021]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徐一彬
电　　 话：0591-83393310
网址：zfcg.czt.fujian.gov.cn
开户名：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